
三、外匯管理

（一）促進外匯市場健全發展

1. 採行彈性匯率政策，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

穩定

在我國資本移動近乎完全自由化下，考

量台灣貿易依存度高且經濟規模小，匯率波

動程度不宜過大，本行採行管理浮動匯率制

度（managed floating regime），新台幣匯率

原則上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如遇不規則因

素（如短期資金大量進出）及季節因素，導

致匯率過度波動與失序變動，而有不利於經

濟與金融穩定之虞時，本行將本於職責維持

外匯市場秩序。

近年國際短期資本大量且頻繁移動，已

取代國際貿易或經濟基本面，成為短期左右

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為避免短期國際資本

大量移動對我國外匯市場的干擾，本行在必

要時採取逆風操作維持外匯市場秩序，以緩

和匯率的波動幅度，並增進外匯市場效率。

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有助國內經濟長期穩

健發展。

114 年初，川普二度就任美國總統，宣布

多項關稅政策，削弱企業投資信心，加以投

資人擔憂中國大陸 DeepSeek 低成本 AI 模型

影響科技類股展望，致美股、美國公債殖利

率及國際美元同步走弱，台股則隨美股下挫，

外資賣超台股匯出，新台幣匯率走貶。4 月初

美國宣布對等關稅政策，引發市場恐慌情緒，

全球股市連日重挫，復隨對等關稅緩徵並公

布半導體及資通訊產品對等關稅暫時豁免清

單，緩解市場恐慌，國際股市強力反彈，台

股亦受惠客戶提前備貨而上揚，外資買超台

股匯入。嗣後美國經濟及通膨數據下滑，強

化 Fed 降息預期，且美眾議院通過「大而美

法案」，投資人擔憂美國財政前景，國際美

元下跌，另隨台美貿易談判進行，國內廠商

對新台幣升值預期心理強烈，新台幣對美元

走升。下半年美國陸續與多國達成貿易協議，

政策不確定性降低，加上 AI 等新興科技應用

需求持續熱絡，帶動國際股市及台股屢創新

高，國際美元回穩，嗣後市場對 AI 相關產業

過熱產生疑慮，外資逢高獲利了結賣超台股

匯出，致新台幣對美元走貶。

114 年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受外資大舉進

出台股及國際經濟因素影響波動劇烈，本行

基於職責於外匯市場雙向調節，維持新台幣

匯率動態穩定，累計全年淨買匯金額為 77 億

美元。114 年新台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度持續

小於日圓、韓元及歐元等主要貨幣。

2. 維持外匯市場秩序，促進外匯市場健全發展

(1)藉由大額交易即時通報制度，掌握最新外

匯市場交易資訊。

(2)加強遠匯實需原則查核，遏止外匯投機行為。

(3)督促外匯指定銀行加強匯率風險管理，降

低個別銀行暴險及整體市場系統性風險。

(4)加強外匯業務專案檢查，維護外匯市場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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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外幣拆款及換匯市場流動性

1. 為充分供應金融體系外幣資金需求，本行

提供台北外幣拆款市場種籽資金，額度分

別為 200 億美元、10 億歐元及 800 億日圓，

以協助廠商拓展海外市場。

2. 持續以外幣拆款及換匯交易方式，融通國

內銀行提供企業營運及海外投資所需之外

幣資金。

（三）外匯存底管理及本行外幣流動性

114 年 底 本 行 持 有 外 匯 存 底 金 額 為 

6,026 億美元，較上年底增加 259 億美元或

4.5%，主要來自投資運用收益；加計本行持

有之黃金 49 億美元，年底本行官方準備資產

為 6,075 億美元。

相對於外匯存底為本行對非居民之外幣

債權，新台幣換匯交易的美元部位，及對國

內銀行業的外幣存款與外幣拆款等係屬本行

對居民之外幣債權；114 年底 3 項餘額分別為

788 億美元、255 億美元與 75 億美元。

截至 114 年底，本行外幣債權及黃金等

合計的外幣流動性為 7,244 億美元。

（四）資金移動管理

秉持推動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之原則，

外匯管理依市場機能運作，資金進出相當自

由。未涉及新台幣兌換之純外幣資金進出，

完全自由；涉及新台幣兌換之外幣資金進出

方面，有關商品及服務貿易之外匯收支，以

及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

亦均已完全自由。

本行僅對短期資金進出加以管理：居民

法人每年累積結匯金額未超過 1 億美元、個

人未超過 1 千萬美元者，以及非居民每筆結

匯金額未超過 10 萬美元者，得逕向銀行業辦

理結匯；超過上述金額者，得經由銀行業向

本行申請後辦理結匯。

114 年採取之外匯管理措施如下：

1. 適時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為強化銀行業落實本行外匯管理規定

及提升銀行業作業效率，修正「銀行業輔導

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自

114 年 12 月 24 日生效。

2. 促進資本市場國際化

114 年同意國內外機構募集有價證券之資

金情形如下：

同意或備查國內外機構募集資金情形

（114 年）

機　構 募　資　方　式
家數

/
檔數

金　　額

外國公司

在台第一上市、櫃（IPO）及

登錄興櫃
17 新台幣   91.52 億元

在台發行新台幣公司債 14 新台幣 121.53 億元

在台發行外幣計價公司債

40 102.63 億美元

4 1.44 億澳幣

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2 7.00 億美元

本國公司

發行外幣計價公司債 54 1.55 億美元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2 12.28 億美元

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9 76.00 億美元

資料來源：本行外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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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意國人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114 年同意國內機構申請投資國外有價證

券額度情形如下：

（五）金融機構及其他事業辦理外匯業

務之管理

1. 銀行業

本行依「中央銀行法」及「管理外匯條

例」規定，審查並督導指定銀行辦理外匯業

務。114 年持續核准銀行分行為外匯指定銀

行，並適時檢討辦理外匯業務相關規範，以

提升外匯指定銀行之競爭力與服務品質。

(1)   114 年底止，外匯指定銀行共 3,448 家，其

中本國銀行總行 38 家、分行 3,370 家，外

商銀行在台分行 37 家，陸商銀行在台分

行 3 家；加上外幣收兌處、郵局及辦理買

新增許可證券商辦理外匯業務情形（114 年）

機　構 外  匯  業  務 家數

證券業

外幣計價國際債券承銷業務 1

非屬自有資金投資或避險需求之自行買賣外國

有價證券業務
2

新台幣與外幣間即期外匯交易業務 1

國內外幣計價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參與證券商 2

資料來源：本行外匯局。

同意國內機構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情形（114年）

機　構 投　資　方　式 金　　　　額

證券投資 
信託公司

同意在國內（追加）募

集 83 檔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含 34 檔 新 台 幣 - 外
幣多幣別計價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投資國外有

價證券之資金進出額度

新台幣 1 兆 7,646 億元

（其中多幣別計價基金合

    計新台幣 7,470 億元）

壽險業

透過金融機構辦理特定 
金錢信託

3.32 億美元 

自行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
資金進出額度 145.20 億美元 

勞退基金等 
五大基金及 
就業保險基金

自行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
資金進出額度 164.94 億美元 

資料來源：本行外匯局。

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之金融機構共 

4,572 家。

(2)   114 年 1 月 15 日修正「銀行業辦理外匯業

務作業規範」第十點，放寬指定銀行受理

委託人以外幣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為擔保

設定質權辦理借款之幣別，得不以外幣為

限。

(3)   114 年 7 月 15 日修正「銀行業辦理外匯業

務管理辦法」，簡化指定銀行設置自動化

服務設備、外匯業務後勤作業委託他人處

理及發行外匯金融債券之申辦程序，以及

修正銀行業結匯資料傳送作業之金額門檻

及期限，自 114 年 7 月 17 日生效。

2. 保險業

114 年底止，許可保險公司辦理外幣投資

型及非投資型保險業務，均為 21 家。114 年

保險業外幣保費收入計 316.77 億美元，較上

年增加 61.23 億美元或 24.0%。

3. 證券業

114 年新增許可證券商辦理外匯業務情形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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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外幣清算業務運作情形（114 年）

幣別 參加銀行家數 筆數 金額

美元 72 家 1,515,434 2 兆 2,136 億美元

人民幣 59 家 368,340 5,818 億人民幣

日圓 37 家 74,985 2 兆 4,040 億日圓

歐元 38 家 21,442 100 億歐元

澳幣 30 家 34,869 27 億澳幣

資料來源：本行外匯局。

同意投信投顧業辦理外匯業務情形 
（114 年）

機　構 同  意  辦  理  之  外  匯  業  務 同 意 家 數

投信投顧業

擔任私募境外基金受委任機構 2

辦理外幣全權委託投資外幣有價證券 1

資料來源：本行外匯局。

4. 投信投顧業

114 年同意投信投顧業辦理外匯業務情形

如下：

（六）外幣結算平台規劃與運作

1. 本行督導財金公司規劃建置之外幣結算平

台，目前已提供境內及跨境人民幣、日圓

匯款，以及境內美元、歐元、澳幣匯款，

並具備款對款同步收付（PVP）機制、外

幣匯款流動性節省機制及外幣債票券款券

同步交割（DVP）機制，外幣結算平台功

能完備，運作順暢。

2. 114 年境內外幣清算業務運作情形：

（七）國際金融業務

1.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議修訂法規

(1)   配合該會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22 條

之 16，延長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

租稅優惠至 124 年底，以提升 OIU 競爭力。

(2)   配合該會修正「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管理

辦法」第 9 條及第 15 條，鼓勵 OIU 研發創

新保險商品，促進 OIU 業務發展。

(3)   配合該會修正「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

辦法」第 9 條之 1 及第 13 條，開放國際證

券業務分公司（OSU）在外國保管銀行開

設專戶存放客戶款項，提升境外客戶金流

往來之便利性及 OSU 國際競爭力。

2. 財務狀況

(1)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114 年底全體 OBU 共 59 家，資產總額

合計 3,275.4 億美元，較上年底增加 509.8 億

美元或 18.4%；114 年稅後淨利 31.7 億美元，

較上年增加 13.7 億美元或 76.1%。

(2)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114 年底已開業之 OSU 共 18 家，資產總

額合計 79.1 億美元，較上年底增加 8.2 億美元

或 11.6%；114 年稅後淨利 98.1 百萬美元，較

上年淨損改善 112.7 百萬美元。

(3)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114 年底已開業之 OIU 共 21 家，資產總

額合計 8.0 億美元，較上年底減少 0.5 億美元

或 5.9%；114 年稅後淨損 2.8 百萬美元，上年

則為稅後淨利 21.3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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